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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财务顾问 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股票简称 有研新材 

督导计划期间 2015 年度 上市公司股票简称 600206 

 

 

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证券”、“独立财务顾问”）接受委

托，担任有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简称“有研新材”，股票代码“600206”，

以下亦简称“有研新材”、“上市公司”或“公司”）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

易之独立财务顾问。依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并购重

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结合上市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经审慎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出具有研新材本

次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获中国证监会批准之日至有研新材 2015 年度报告公

布日期间（以下简称“本督导期”）持续督导工作报告书暨总结报告（以下简称

“本报告书”）。本报告书所依据的文件、材料由本次交易相关各方提供。本次交

易相关各方保证其所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本独立财务顾问对本报告书所发表意见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

整性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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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交易资产的交付或者过户情况 

（一）交易资产的交付情况 

2014 年 12 月 19 日，有研新材、国晶微电子控股有限公司与北京有色金属

研究总院签署《资产交割协议》确认有研新材和国晶微电子控股有限公司将本次

交易标的资产全部过户或交割给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 

截至交割审计基准日有研新材直接持有的硅板块全部资产和负债中，不可转

移的资产为 904.58 万元，不可转移的负债 1,280.00 万元，应补足未纳入转让范

围的货币资金 3,732.40 万元，有研新材、国晶微电子控股有限公司和北京有色金

属研究总院一致同意相应调整交易价款。 

此外，标的资产中的银行借款 10,000.00 万元未取得债权人债务转移同意函，

相关债务不纳入交割资产范围，有研新材、国晶微电子控股有限公司和北京有色

金属研究总院一致同意相应调整交易价款。 

根据上述调整，有研新材、国晶微电子控股有限公司和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

院一致确认，本次交易价款合计调整为 102,421.94 万元。 

根据《<附条件生效的资产转让协议书>之补充协议》约定，资产购买方应

自资产交割日起 10 日内向资产出售方支付相应标的资产出售价款的 50%，并应

自资产交割日起 1 年内付清全部交易价款。2014 年 11 月 28 日，北京有色金属

研究总院根据相关约定向上市公司支付了 10,000 万元；2014 年 12 月 29 日，北

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向上市公司支付了 41,210.97 万元；截止 2015 年 12 月 19

日，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向资产出售方支付了剩余 51,210.97 万元。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截至本持续督导意见出具日，本次重大资产出

售涉及的相关资产交付手续已经全部履行完毕。 

（二）交易资产的过户情况 

2014 年 12 月 10 日，国泰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工商变更登记完成，有研新

材和国晶微电子控股有限公司持有的国泰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 100%股权过户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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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交易标的中资产、负债已交付给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截至本持续督导意见出具日，本次重大资产出

售涉及的相关资产过户手续已经全部履行完毕。 

二、交易各方当事人承诺的履行情况 

本次交易中，相关各方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资产转让协议书》、《<附条件

生效的资产转让协议书>之补充协议》和《资产交割协议》，有研新材、国晶微电

子控股有限公司和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根据协议内容作出了相关承诺。交易各

方已经按照约定履行完毕本次交易中的相关协议、约定，未出现违反协议约定的

行为，未发生协议纠纷事项。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截至本持续督导意见出具日，

上述协议均合法有效，交易各方已经按照约定履行完毕本次交易中的相关协议、

约定，未出现违反协议约定的行为。 

三、盈利预测实现情况 

经本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本次重大资产出售不涉及盈利预测。 

四、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部分提及的各项业务的发展现状 

2015 年，上市公司业绩情况如下： 

2015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58,954.85 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5.52%，主要

得益于有研亿金市场开拓、产品结构的调整带来收入增长；利润总额 3,456.94

万元，较去年同期减少 65.45%，归属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3,033.90 万元，主要

受到国内外稀土材料产业市场需求不足、稀土价格下降的影响，造成公司稀土材

料业务盈利水平下滑。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有研新材在实施重大资产重组后，公司主营业

务剥离了半导体硅材料业务，降低了公司的经营负担，尽管 2015 年受稀土材料

产业市场的影响导致公司利润水平出现一定幅度的下降，但未出现与《有研新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中“董事会对本次交易影响的

讨论与分析”的相关分析有重大差异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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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公司治理结构与运行情况 

（一）《公司章程》的修改 

经重组后，公司主要经营业务等发生较大变化，根据《公司法》、《证券法》、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上市规则》和中国证监会有关法

律、法规的要求，公司 2015 年 4 月 14 日召开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

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二）董事、监事调整情况 

重组完成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届监事会任期届满，根据《公司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公司对董事会、

监事会进行换届选举，2015 年 3 月 20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十八次会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上述议案于 2015 年 4 月 14 日经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批批准。2015 年第一次职工大会选举产生了第六届监事会职

工监事。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有研新材已按照《公司法》、《证券法》和中国

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规范公司运作，设立了股

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组织机构并制定相应的议事规则，并建立了内部控制

制度，从制度上保证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的规范运作和依法行使职责。 

六、与已公布的重组方案存在差异的其他事项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各方严格按照重组方

案履行各方责任和义务，截至本持续督导意见出具之日，不存在与已公布的重组

方案存在差异的其他事项。 

七、持续督导总结 

依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

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等相关法规的规定，

广州证券对有研新材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的持续督导已于有研新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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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报公告后到期。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有研新材本次重大资产组的交易涉及资产已经完

成交割、登记过户，并履行了有关信息披露义务；持续督导期内，重组各方严格

履行了所出具的承诺；自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以来，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不断

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基本符合现代企业制度和《上市准则》的要求。另外，

本独立财务顾问提示投资者继续关注交易各方关于避免同业竞争、规范关联交易

和规范公司治理等持续履行情况，并关注公司的生产经营状况和可持续发展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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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有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

产出售暨关联交易之持续督导工作报告书（2015 年度）暨总结报告》之签章页） 

 

 

 

 

财务顾问主办人：  

陈志宏 王冠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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